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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二箭2.0 /新北市政府辦理跨街廓都市更新容積調派專案計畫

【市府】

可調入容積量 基準容積

已開闢綠地
產權點交予市府

提高基準容積

100%
同意

【調出基地】
【調入基地】

容積以等價方式調入

調整後之容積率不
得超過原基準容積

加給20%

容積率
300%

調出基地
基準容積×

【調派容積公式】
容積率

360%
最大值調入量

（土地平均公告現值 ÷基準容積率）調出

（土地平均公告現值 ÷基準容積率）調入

按事業計畫報核當期之各筆土地面積加權平均
後之公告土地現值單價

透過細部計畫個案擬訂或變更方式辦理容積調派

可調入容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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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率
200%或300%

申請條件及限制 [ 調出基地 ]

 建築基地不得包含現有巷道或現有通路。

 不得造成畸零地。但毗鄰地主確實不願參與更新，且經審議會同意
者，不在此限。

變更為綠地

100%
同意

位於住宅、商業或
工業區之建築基地

1 3 4

必要條件

限制條件

2

臨接4M以上計畫
道路、或現有巷道

每處面積應200 m2

多處調出基地亦同

特殊條件

2

應與調入基地為同
一都市更新單元

合法建物不受面積及不得造成畸零地限制：

 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爆炸或其他不可抗力遭受損害，
經本府認定亟需重建

 經耐震詳評屬應立即辦理拆除、結構修復

 同一使照範圍內有海砂屋或輻射屋，經本府認定應拆除或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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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條件及限制 [ 調入基地 ]

1

3

2

4

必要條件

3

 2,000 m2

 單元劃定所指
之完整街廓

20M以上

與調出基地同一主計
範圍內之住宅區、商

業區或工業區

同意比率應達都市
更新條例§37規定

臨接20M以上計畫
道路，且道路面寬連

續達20M以上

提高基準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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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流程

併送

申請人
提出申請 諮詢會議

 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事業
報核

 權利變換：事權併送報核

申請變更
都市計畫

公開展覽
都更審議

(併同辦理都審)

都市計畫
細計審竣

事業計畫
提都更大會審議

申請
建造執照

接管單位受理
興闢計畫書

(協議合建)公共設施興闢
完成後產權移交予市府

調入基地
核發使照

調入基地
施工

針對有疑義案件，透由諮詢會先
行確認更新單元範圍及細計變更

 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事業
核定

 權利變換：事權核定

都更+都計

(權利變換)公共設施興闢
完成後產權移交予市府

捐贈公共設
施管維費

(捐至都更基金)

4

諮詢會


